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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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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所有權(財產權) ： 

部族共有         國王所有         分封諸侯         恩賜領主         對價取得 
部族長老         君權神授         國王獨大         貴族分權         天賦人權         民主共和 
 

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徵收補償之理論 

民權對抗王權 1.不能違法 

2.有利於公共利益及公共目的 

 

 定義 

 

 

 

 

 

 

 

 

 
 

 目的 

 

 

 

 

 

 

絕對化 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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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行使雖不得違背公共利益與公共目的而非絕對化， 
但仍應受憲法法律之保障，不得任意剝奪， 
除須經一定程序始得取得私有財產權外，並應給予補償。 

─人民因政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公共目的導致財產損失所應獲得之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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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徵收補償之理論 
 

 形式 

 

 
 

 範圍 

 

 

 

 

 

 建築物在財產上的特性？ 

 

 

 

─最狹義：財產損失補償 (直接損失補償) 

─狹義：合理補償 (財產損失+搬遷所支費用) 

─廣義：適當補償 (財產損失+搬遷所支費用+居住權) 

─最廣義：完全補償 (財產損失+搬遷所支費用+居住權+情感生活現狀破壞與重建) 
 

1.財產  2.居住  3.家庭   
4.里鄰  5.親族  6.工作 
 

─金錢補償(市價補償) 

─實物補償(耕者有其田條例，主要作物年產量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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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 

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
，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
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
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大法官釋字400號) 

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徵收補償之內涵 

特別犧牲 

特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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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拆遷安置應符合公平正義、效率及損失補償 
 公平正義 

 

 

 

 

 效率 

拆遷安置 

公平 
正義 

資料來源：張金鶚、林秋瑾(1998) 。臺北市重大工程拆遷戶安置模式之研究。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公平：資源分配狀態之評價，亦即拆 

                遷戶之權益分配。 

─ 正義：分配現狀之補救，亦即需要、 

                權利與應得作為分配標準 。  

                 

─ 效率與公平可相互調節。 

─ 使用某種安置方式，使行政效率提高 

    ，但對社會所得重分配與拆遷戶權益 

    有害時，採用對受害者補償之方式彌    

    補。 

─ 如使行政效率變低，但對社會所得重 

    分配及拆遷戶權益有改善，可採替代 

    方案，使效率不減，同樣能改善所得 

    分配及拆遷戶權益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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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公平且優惠之補償  
 損失補償 

 

非自願性搬遷 歷史記憶價值 成全社會大眾福利 使工程順利 

職業上之輔導 生活上之輔導 安置地點協尋提供 安置追蹤輔導 

土地損失 地上物損失 搬遷費用 通勤費用 

房屋租金支出 尋找安置地點成本 失業轉業損失 停業之營業損失 

客源流失 與原有社會網絡聯繫 適應新環境 

資料來源：張金鶚、林秋瑾(1998) 。臺北市重大工程拆遷戶安置模式之研究。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基本權益 

特別補償 

社會福利 

─ 完全補償或是相當補償？難以量化的損失如何補償？ 

─ 對於拆遷戶之權益不宜過度擴張， 但應有之權益卻不可忽視， 宜給予公平且 

    優惠之補償。  



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徵收安置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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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3 

土地徵收條例 
§34-1 

法無明文
規定安置 

101.1.4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17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 

 

合法建築改良物 

訂定 
安置計畫 
(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訂定 
拆遷安置計畫 
(未明確規範內容) 
 

安置對象 安置對象 

79.2.6 

區段徵收作業補充規定 
§5(13) 

安置對象 
 

原住戶 

訂定 
原住戶之遷移安置計畫 
(未明確規範內容) 



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臺北市拆遷補償規定(建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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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18公布 
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為何法規名稱如此之長？ 
補償費和處理費有何不同？ 

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用地內，為… 

─拆遷補償合法建築改良物 

─拆遷補償農作改良物 

─處理違章建築 
 

土地法§215 徵收土地時，其改良物應一併徵收。 

土地徵收條例§5 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 

(不包含三、建築改良物建造時，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者。) 

(不包含三、建築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 



一、拆遷安置之基礎理論與法規 

臺北市拆遷補償規定(建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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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99.6.28修正名稱) 
 

舊有違建 

既存違建 

(52.12.31以前) 

(53.1.1~77.7.31) 

新違章建物 
(84.1.1之後) 

列管違建 
(77.8.1~83.12.31) 

補償費/處理費 

重建價格 

重建價格*85% 

重建價格*70%/50% 

騰空點交獎勵金 安置 遷移費 

補償費*60% 

(協議價購再加20%) 

處理費*60% 

處理費*60% 

依設籍
、居住
事實及
人口數
認定。 

承租 
社會住宅 
(+房租津貼)    

     or 
安置費用
90萬 

自動搬遷行
政救濟金 

(39萬) 

合法建築物 

違章建物 
≦3F  ≦ 165 ㎡ 

重建價格*20% 



二 
臺北市區段徵收 
安置計畫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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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現行區段徵收安置計畫之演變 

安置方式之演變 
 

合法建物及
77.7.31前
違章建物 

77.8.1~ 
83.12.31
違章建物 

列管眷/ 
宿舍 

承租 

大小彎 官北 北科 NOW 

承購住宅 
 (房租津貼24萬) 
   每月1萬，2年 

承購住宅 
(房租津貼36萬) 

安置費用72萬 

or 

承購住宅 
(房租津貼36萬) 
逾3年者，每月1萬 

安置費用90萬 
or 

承購住宅 
(房租津貼每月2萬，最高90萬) 

安置費用90萬 
or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28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39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39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39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20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20萬) 

自動搬
遷行政
救濟金

(20萬) 



 以每一門牌配售一戶為原則。 

 

 

 

 

 

 一人多門牌情形處理方式：僅配售1戶，其餘發給安置費。 

 例外情形考量因素(變形) ： 

1.有效居住需求。 

2.建物型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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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現行區段徵收安置計畫之演變 

配售原則之變革  

 

』 
一人多門牌、一門牌多戶時要如何處理? 



 一門牌 共有多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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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現行區段徵收安置計畫之演變 

配售原則之變革  

 

 
 
 
 
 
 
 
 
 
 
 
 
 
 
 
  增配 
 
 
 
 
 
 
 
 
 
 
 
 
 
 
 

大小彎 官北 北科 NOW 

1.舊式三合院 
2.四合院 
3.民宅祖孫三代同堂 

情況特殊有合理
增配之正當理由 

+ 

配售條件 
1.設籍 
2.身分 
3.住宅單位 
4.總量限制 

法制化 

增加配售市民住宅處理原則 

(設籍+身分+居住單元+總量限制)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10180011001600-1041222


三 
臺北市安置住宅

之演進 



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變  

 
安置於本府所興建

之國民住宅 

區內劃定專案國(住)

宅用地興建專案國(

住)宅 

區內劃定市民住

宅用地興建專案

住宅 

專案住宅一樓不提供配售

，作為支援性服務設施，

其餘供住戶抽籤配售。 

公宅承租 

 民國58~78年 民國79~93年 民國94~98年 民國98年~ 

木柵景美140高地 

北投百齡五路東北

側地區 

臺北工專北側地區 

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

橋段河道整治地區 

基隆河成美橋至南湖

大橋段河道整治地區 

士林官邸北側地

區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16 

安置 
概要 

時間 

代表 
案例 

 國民住宅  專案國(住)宅  專案住宅 
 專宅+支援性
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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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1：重視居住需求之國宅安置 

安置對象 建物全拆之所有權人 

安置住宅 
採區外安置，安置於本
府所興建之國民住宅 

承購條件 符合國民住宅條例 

配售方式 1門牌建物1戶 

移轉限制 受國民住宅條例限制 

售價 成本價讓售 

→檢討 

[文山區萬寧國宅] [大安區懷生國宅] 

[中正區新隆國宅] [北投區百齡國宅] 

• 限符合國民住宅條例承購、承租資格條件，造成同為拆遷受損，卻未能獲得安置。 

• 拆除建物為舊式三合院或四合院型態，多戶共用1門牌情形，僅安置1戶則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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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2：擴大安置對象的專案國(住)宅 

 背景 
 

 

 

 安置方法 

 

 

 代表案例 

 

採區內安置，於區內劃設專案國(住)宅用地，興建專案國(住)宅 

室內面積約20、22坪等2種坪型 

[基河2期國宅] 

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河道整治地區區段徵收 

基隆河成美橋至南湖大橋段河道整治地區區段徵收 

基河國宅第1至3期，興建總量體4,173戶 

• 拆遷戶眾多且同屬特別犧牲，僅少部分符合國宅資格條件者可獲得安置，無法滿

足區內拆遷戶需求。 

• 公平+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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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2：專案國(住)宅的變革 

放寬安置資格 

區內安置 

放寬移轉條件限制 

• 符合國宅條例規定者，配售國宅，享國宅優惠貸款 

• 不符合國宅條例規定者，配售專案住宅，無國宅優惠貸款，

可辦理市銀貸款 

採區內安置，於區內劃設專案國(住)宅用地，興建專案

國(住)宅 

承購專案住宅者不受國宅條例限制 

舊式三合院、四合院、祖孫三代同堂之拆遷戶， 按戶籍系統

表，每1戶籍配1戶。 

放寬國宅限制 

放寬1門牌安置1戶 



20 

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3：專案住宅的革新理念 

 背景 

 
 

 

 

 安置方法 

 

 

 

 代表案例 

 

 

 

採區內安置，劃設市民住宅用地，興建專案住宅 

室內面積約30~50坪多坪型設計 

主配或增配？ 

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專案住宅] 

• 因應國宅緩建政策實施，都市計畫已不劃設國民住宅用地 

• 因國宅品牌形象、設計規範、坪型大小、造價不符合現代需求 

• 既存國宅不敷後續區段徵收安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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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3：專案住宅的革新理念 

提高拆遷戶參與程度 
採問卷調查、召開建築規劃設計說明會聽取拆遷戶需求及

意見 

與國宅規劃設計脫鉤 加大專案住宅室內面積、採多坪型規劃 

(臺北市平均實際居住面積調查31.5坪/戶) 

增配資格法制化 
對拆遷戶資格再增加考量建物現況因素 

依自治規則訂定程序，明訂處理原則 

拆遷戶自由選擇分配 
採「先主配後增配」及「先登記後公開抽籤」、「自由選

擇分配」，使拆遷戶皆能配得自己喜歡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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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方法 

 

 

 

 

 代表案例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三、臺北市安置住宅之演進 

階段4：再進化的專案住宅 

社區
公托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專案住宅(東基地)]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專案住宅(西基地)] 

• 興建專案住宅並以成本價讓售拆遷戶 

    室內面積約28坪單一坪型之3~4房型設計 

    專案住宅一樓不提供配售，作支援性服務設施使用(公托、活動中心、社會福利設施…) 

• 剩餘戶優先供安置區內拆遷戶優先承租 

• 維持原有鄰里關係 

 社區公托 



案例分享與省思 
四 



案例分享-多坪型 

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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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安置 

 

 

 規劃 

 

 

 售價 坪型* 戶數 格局 

12 3房2廳1衛1廚+前後陽台 

69 3房2廳2衛1廚+前後陽台 

144 4房2廳2衛1廚+前後陽台 

30坪 

40坪 

50坪 

*專有+小公 

依房屋建造成本、土地取得地

價(區段徵收後供興建專案住

宅之讓售地價)及貸（墊）款

利息等相關費用總額，按房屋

面積及土地應有部分比例計算

之，各戶並依各樓層、棟別分

別訂定價格。 

採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拆遷戶

需求 

於本地區劃設市民住宅區，

興建市民住宅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開專案住宅首例之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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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對象 

 

 

 

 安置標準 

 

 

 

 房租津貼 

• 以每1門牌配售1戶為原則。 

• 1人擁有數個門牌者僅能配售1戶，其餘門牌建物發給安置費用。 

• 情況特殊，有合理增配之正當理由時，得視個案情形簽請市長核准後專案處理。 

下列全拆建物之所有權人 

• 合法建築物 

• 77.8.1以前之違章建築 

於等候期間至進住為止，一次領取房租津貼新台幣36萬元整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配售對象及安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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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配條件 

建物所有權人需選擇「配售專案住宅」，始具申請增配資格。 有主配 

一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有廚房、廁所等供家庭居

住使用單獨出入口。 
居住條件 

• 增配戶數與原選擇區內安置戶數之和，不得超過該建物所有住

宅單位總數，或該建物設籍總戶數或共有人數。 

• 超過時，限期由申請增配者依前項規定戶數內自行協調。 

總量限制 

身分 
• 共有建物，其未獲安置之他共有人。    

• 已獲區內安置者之三親等內之血親或為二親等內之姻親。  

設籍且現住 須為拆遷公告前2個月於本地區設有戶籍之現住人口。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強化增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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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增配案例 

第1期拆遷戶 

核售身分 父、子、共有人 

設籍戶數 5 

住宅單位 3 

拆除面積 138.74m2 (約42坪) 

配售總戶數 3(含增配2戶) 
室內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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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配售作業流程 

召開專案住宅 

配售作業說明會 

原配戶配售坪型 

志願登記 

原配戶配售坪型 

志願排序結果通知 

原配戶抽籤 

（順序籤及分配籤） 

原配戶選配 

專案住宅 

增配戶配售坪型 

志願登記 

增配戶配售坪型 

志願排序結果通知 

增配戶抽籤 

（順序籤及分配籤） 

增配戶選配 

專案住宅 

繳款、簽約及登記 

交屋及接管 

全體承購戶參加 

原配戶參加 

增配戶參加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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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專案住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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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檢討1：需求結果與配售結果大相逕庭 

              

 

意願 
調查 

坪型 22坪 34坪 44坪 58坪 無意見 

比例 3% 18% 29% 47% 3% 

志願 
選填 

坪型 30坪 40坪 50坪 

比例 0% 6% 94% 

現實差很大 

 本專案住宅於規劃時，先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拆遷戶之住宅需求，規劃30

、40、50坪等3種坪型房屋供拆遷戶選擇，惟實際志願選填結果，超過

90%的拆遷戶選填最大坪型。 

 
專案住宅坪型調查與志願選填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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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檢討2：配售順位與權益落差 

              

 

 配售選屋規則為「先主配後增配」及「先登記後公開抽籤」、「自由選擇

分配」 ，結果主配拆遷戶全部選擇最大坪型，增配拆遷戶無最大坪型之住

宅可供選配，但仍選擇次大坪型。  

 因配售結果不如預期，導致家庭失和、近鄰爭吵事端，甚至不斷向檢調單

位、監察院檢舉、陳情。 

 

坪型 
戶數 

30坪 40坪 50坪 

興建 
戶數 

12 69 114 

主配 
拆遷戶 

162 48 114 

增配 
拆遷戶 

17 17 × 

實際作業結果   
 
 
 

不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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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檢討3：大坪型面積與增配規定之同質重複 

              

 

合計安置130坪  >需求的58坪 

1門牌建物居住需求調查 

→拆遷戶大多選擇大坪數 

我們家人這麼多，
要58坪才夠住吧… 

過度安置 !? 

 
○○號 

○○路 

設有3戶籍 

選44、58坪 

合計76% 

主配 

50坪型 

增配 

40坪型 

增配 

40坪型 

執 

行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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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檢討4：短期移轉率高 

              

 

 專案住宅以成本價計算，平均18.43萬元/坪，低於平均市價53萬元/坪，產

生相當利差空間。 

 自交屋起不到2年，移轉率已近60%。 

交屋日期 統計日期 
配售 
戶數 

移轉 
戶數 

移轉率 
(％) 

98.9.23 

98.12.31 

179 

85 47.49 

100.1.31 107 59.78 

專案住宅配售後移轉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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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單一坪型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安置理念及專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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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理念 
為妥適安置拆遷戶，本府劃設市民住宅區興建專案住宅，並以下列原則規劃： 

1.符合安置資格條件之拆遷戶皆可獲得安置。 

2.滿足一定的居住水準。 

3.以優惠於市價的成本價計算專案住宅售價。 

4.符合資源有效利用與公平合理原則等核心理念進行規劃設計。 

  專宅規劃(單一坪型) 

坪型* 戶數 格局 

336 3房2廳2衛1廚+前後陽台 

306 4房2廳2衛1廚+前後陽台 

28+4坪 

*含總坪數（室內、陽台及大小公設）43.1 坪+坡道平面車位 13 坪 



 配售對象 

 

 安置住宅戶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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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拆之合法及既存建物有實際居住需求之建物所有權人 

1、一樓支援性服務設施不配售 

2、公開抽籤，自行選擇 

3、東基地192戶，西基地348戶 

 房租津貼 

1.僅第一期拆遷戶領取 

2.先發一筆定額，再按月領至入住為止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專案住宅配售規定 

1.土地成本+建造成本+墊款利息 

2.各戶依棟別及樓層分別訂定價格 

  承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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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主配、增配資格說明 

1.以每1門牌配售1戶為原則。 

2.一人擁有多門牌：配售一戶+安置費用。 
3.一門牌涉及多戶或共有：增配。 

增配 - 因設籍多戶申請增加配售條件 

區段徵收拆遷

公告日前2個
月設有戶籍並

有居住事實 

1.未獲主配之房屋共有
人 

2.已獲主配屋主的三親
等血親或二親等姻親 

設籍 身分 住宅單位 總量限制 

申請人居住的
房屋要有獨立
之廚房、廁所
、臥室及出入
口 

1.房屋拆除面積每超過20
坪可增加配售1戶 

2.但不得超過設籍總戶數
及房屋住宅單位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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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配售案例說明(主增配之劃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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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專案住宅配售作業流程 
專案住宅配售作業說明會 

變更分配基地抽籤 

簽約及繳款 

抽籤作業 

點交及接管 

區分東西基地配售 

核定合併抽籤分配 

分配選屋作業 

所有權移轉及抵押權設定 

無合併 

寄發抽籤通知 

參觀專案住宅 

無變更 

確定分配東、西基地之安置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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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精神 
– 仿效小蜜蜂積極、勤飛、紀律、分工精神 

– 走出辦公室，跨入居民家門、心門 

 執行策略 
三心二意－『用心傾聽、耐心溝通、貼心服務、   

                        善意回應、誠意化解』 

 執行目標 

– 有尊嚴的拆遷 

– 不造成生存壓力 

– 共享開發利益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小蜜蜂計畫』核心精神及策略目標 

讓居民從建設的犧牲品轉變成開發的夥伴。 

合理提高補償，並適時提供社會救助。 

除地主可領回開發後增值的土地，居民可以成本價購買
安置住宅，生活在公共設施完善的高品質新社區。 

臺北市區段徵收順利執行的關鍵在拆遷 … 

小蜜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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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擬訂 

採納 未採納 

劃分責任區 

教育訓練 

逐戶訪談 

支持開發 反對開發 

意見彙整 決策參考 

區段徵收開發 

區段徵收說明會 地上物查估 工程規劃設計 

圖例說明 

前置階段 

短期執行階段 

長期執行階段 

回饋機制 

績效考核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小蜜蜂計畫』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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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段徵收大型說明會或座談會均採晚上在當地舉辦，便於居民參加，保障
居民參與權與表達權  

 自行辦理地上物查估，逐戶進行地上物協議價購 

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創新便民服務 

 

 貼心服務 

– 駐點服務－福裕宮、屈原宮，減少舟車勞頓 

– 到府服務－行動不便者 

– 夜間服務－僅下班後在家者 

– 假日服務－週六駐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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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檢討1：採用單一坪型之原因及影響 

 北科專案住宅未延續採用官北專案多坪型設計，而規劃採單一坪型
，主要用意係以官北案例為借鏡，極力維護當地住戶和諧。 

官北 

北科 

Now 

單一坪型 多元坪型 

變更作法原因 
1.住戶選擇專宅非以實際居住需求為考量。 
2.原屬農村社區型態，本就存在有家族間祖產

分配利益問題。 

期間居民多次陳情建請室內房數應考
量家庭結構差異性進行房型調整。 
(坪數不變、房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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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檢討2：住宅單元規定(共用廚廁)之合適性 

 專宅增配條件─住宅單位之認定 
 

申請人居住的房屋要有獨立之廚房、廁所及出入口 
，並含1個以上相連的居室及非居室。 

• 廁所3 
• 出入口2 
• 臥室3 
• 廚房1 

依規定審認 僅能配售1戶 

適法性 

1.在同一處所共同生活者，均應屬同一戶。 
2.獨立生活機能設置情形是否具備「獨立出入口、獨立居

室、獨立廚房、獨立廁所」列為審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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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與省思│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檢討3：專案住宅有暴利可圖!? 
 專案住宅以成本價讓售，惟成本價與本市一般住宅價格間有相當落差，造成

轉售專案住宅有暴利可圖。 
 以北科移轉情形為例，7個月內累計移轉比例為18.60%，獲利比為原取得價

之69%~89%；另官北為例， 1年4個月年內累計移轉比例達65.13%，獲利
比達原取得價之225%(如下表)。 

實際安置
需求!? 7個月內移轉比

例18.60% 
(移轉88/總配售
474) 

1年4個月內移
轉比例59.78% 
(移轉107/總配
售179) 



臺北市拆遷安置的
下一步 

 

五 



是否持有 

房屋 
 
 
 

是否持有 

土地 
 
 
 

是否持有 

土地 
 
 
 

◆ 有屋無地 

◆ 有屋有地 

協力造屋 

承購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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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案」多元安置措施 

戶戶安置 
目標 

是 

否 

是 

否 

承購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 無屋無地 

◆ 無屋有地 

協力造屋 承租公共住宅 

承租公共住宅 



49 

五、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案」-協力造屋 

方案示意圖 

協力造屋概念類似合建，由地
主出土地(領回之抵價地/價值)
政府協助地主自力興建房屋。 

提供新的安置方案，供未獲安
置或不符承購專案住宅資格的
地主選擇。 

政府於執行過程中提供相關專
業諮詢與協助，並由地政局協
助小地主融資或貸款以支應興
建資金，其特色在於參與地主
自主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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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案」-協力造屋 

媒合建商 
協力造屋 

集合多位 
小地主 

參與協力造屋基本原則 
1. 設籍並有居住事實 
2. 一定面積範圍之小地主 
3. 未獲其他安置方式 
4. 持有土地全部參與 

若價值不足 
需找補差價 

參與協力造屋流程 
1. 參加者須申請領回抵價地 
2. 申請參加協力造屋 
3. 本府審核協力造屋資格事宜 
4. 本府媒合建商與參加者規劃合建 

持有土地 
全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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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以妥適安置為中心思想，建立本市安置住宅方針 

 臺北市區段徵收安置計畫以妥善安置為中心思想，除考量足夠安置及不低
於臺北市平均居住水準為基本生活需求外，更必須考量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拆遷戶經濟負擔能力。 

 

 

 

 

效率 

損失補償 

公平正義 

安置住宅方針 拆遷安置理論 

滿足基本居住需求 

售價以成本價 

維持拆遷戶間權益之公平 

滿足一定的居住水準 

專案住宅不應為拆遷戶牟利工具 

妥適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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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拆遷安置的下一步 

結語 

 區段徵收本身就是侵犯私有財產權之行為，依照
憲法跟法律對財產權之保障，給予適當之補償。 

 對於已經居住在上面的居住權要做妥善之安置，
此妥適安置之規劃必須本於特別犧牲特別補償的
思維，符合規劃效率與公平之方案。 



簡報結束，敬請指導 


